
袁二矿72310大俯采工作面用截割功率

750Kw采煤机的技术规格书

一、数量及配套情况

1.数    量：1台（不含破碎机）；

2.配套说明：该机与SGZ1000/2000型刮板机、安徽省矿业机电装备公司生产的ZY10000/24/50、ZY10000/26/56、ZZ11000/26/56型液压支架配套使用。
二、主要技术参数：

1.最大采高：≥4.5m

2.机面高度：≤1800mm

3.适应倾角：倾斜方向≤35°，走向方向≤±25°

4.煤质硬度：f≤5

5.截割电机：3300V，≥2×750kW

6.牵引电机：≥2×125kW

7.调高电机：3300V，≥40kW

8.中部槽卧底量：≥380mm，机头、尾卧底量：≥200mm

9.中部铲间距：≤300mm；中部过煤高度：≥790mm

10.端面距：≤600mm（采高4.5m）

11.齿轮形式：双排轮

12.牵引型式：齿轮-锻造强力销排，销排节距176mm；

                         最大牵引力：≥1100kN

13.内喷雾压力：10Mpa

14.电机冷、变频器却水压力≤3Mpa

15.重量：约85t（不含破碎机、滚筒）

16.控制方式：DSP控制技术

17.冷却方式：变频调速箱冷却方式为箱体顶底板和立板水冷；摇臂冷却方式为摇臂壳水冷；电机冷却方式为定子水冷。

18.最大不可解体尺寸：≤3.6m×2.0m×1.4m

最大不可解体件重量：≤14t

19.滚筒：Ф2.24m截深800mm带端盘截齿的重型强力耐磨滚筒。
三、技术要求

1.冷却喷雾系统：①电机、齿轮箱和变频器冷却系统等冷却水前端必须安装减压阀。②增加内喷雾供水装置的可靠性，内喷雾供水装置中采用两道主水封，加油封的设计。当内喷雾系统堵塞时，外喷雾系统中有一路水的压力允许达到4Mpa以上，并从两个摇臂的前端部喷雾降尘。电机冷却水工作压力4Mpa，内喷雾系统工作压力8Mpa。③为提高灭尘效果，每个摇臂上安装3个活动高压喷雾降尘装置（另再备用4个），且安装调试合格后出厂。水路系统增加反冲洗过滤器。

2.采煤机机身外部连接软管及接头选用Φ10mm及以上的高压软管和快速接头，接头及其“O”型密封圈、挡圈的规格要符合煤矿通用KJ标准。管路的布置要合理，并在管接头及接头座上做标记。

3.随机配置3300v等级的煤机电缆，规格型号为：MCPTJB-1.9/3.3-3×185+1×95+6×10，长度400m，并配120m O型或H型长电缆拖拽链（在电缆槽内不发生干涉）和长度400m、Φ32mm的水管（耐压不小于10MPa）,管接头要与拖拽链夹板相配套。

4.摇臂的行星箱浮动油封选用德国格茨产品，要提高装配质量和密封面加工质量。行星箱采用国内优质双列圆锥滚柱轴承，防止浮动油封因轴向挤压造成损坏而漏油。摇臂、行走箱轴承全部采用SKF或FAG系列产品；采煤机所有动密封均采用优质进口高强度耐油密封。摇臂壳体采用高强度合金钢材质，硬度200HB-240HB，以提高硬度、强度及耐磨性。

    5.各电机冷却水套强度要增加，防止因电动机水套变形而抽不出摇臂和因渗水降低绝缘损坏电机的现象发生。截割电机冷却水接头加护罩。电机轴承选用SKF系列进口轴承，电机输出轴处骨架油封采用优质进口件，截割电机防护等级为IP67。截割电机安装好后要方便接线。
6.采煤机采用四象限变频调速，变频器采用一拖一形式，能够满足工作面倾角35°、俯采25°时下行正常割煤要求，并不能出现下滑现象；应急情况下，变频器能够一拖二运行，实现单变频器牵引煤机。变频器内部有可靠的保护，能及时动作，避免出现因短路造成变频器内部着火或大面积损坏电路板件。

7.要使用可靠的终端元件，以满足采煤机远方启动停止的要求。对系统状况进行较全面的保护和监测，具有瓦斯超标断电保护；与输送机之间的电气闭锁；采煤机左、右截割电机的温度监测和135℃、155℃热保护；左、右截割电机的功率监测和恒功率自动控制及过载保护；漏电闭锁；牵引电机的电流监测和负荷控制。采煤机上必须装有能停止工作面刮板机运行的闭锁装置。
8.采煤机要有故障自诊断显示系统，具有高稳定、高可靠性，合理减少停机保护，多采用报警方式。系统具有参数记忆功能，存放设备运行的各项参数：各个电机运行的电流、电压、温度、液压系统的油箱温度等。有助于分析查找系统故障原因，能自动跟踪记录系统参数异常以及出现可保护性故障时采煤机的工作参数，可记忆及显示故障停机前最近6个月的工作参数，便于分析和处理。

9.采用大屏幕液晶显示器，提供全中文显示界面，提供操作步骤的提示，实现人机对话功能，实时显示截割电机的功率和温度、牵引电机的电流以及采煤机的牵引给定速度等工作参数。

10.电控箱内部接线必须采用快速接头连接并固定牢靠。各种接线盒、保险管和保护插件等应有可靠的防震、防潮、防松动措施,防止脱落造成短路等事故发生。电控箱内部避免有尖锐的棱角,防止内部线路与棱角相磨擦发生短路事故。

11.采煤机采用独立分部启动方式，正常时先启动调高泵电机，再根据需要分别启动截割电机和牵引电机。

12.采用胶封电池遥控器，端头站固定可靠，在牵引时不能被拖缆碰到，造成误操作。各操作按钮应灵活可靠，面板应有明显标记，并便于拆装。采煤机要具备中部手控、两端电控和无线遥控三种操作方式。

13.在机身合适位置增加起吊装置，便于调高油缸的更换。调高千斤顶缸体及活塞杆采用激光熔覆。

14.要提高方轴的强度，防止滚筒和方轴之间咬死，造成滚筒拆不掉。煤机厂家要根据所配置的滚筒对采煤机重心、摇臂及摇臂的齿轮轴承、行星减速器、方轴等强度进行校核，以适应不同倾角、不同仰俯采需要。

15.各铰接销中心丝扣要统一为M48以上，各销轴注油点要考虑井下工作面注油方便，以便于现场维修。各联接销轴、调高油缸销轴、导向和行走滑靴销轴，要方便更换（更换滑靴及行走轮时不用整体更换行走部）。

16.在仰俯采角度≤23°、倾角≤30°时导向滑靴和行走轮不能频繁损坏（不少于80刀）。平滑靴的设计要与运输机铲煤板角度相匹配，使其面接触，并全部在铲板范围内。

17.通过调节支撑滑靴连接板，以适应刮板输送机销排位置的变化。

18.由于淮北矿区综采工作面地质条件较复杂且采煤机又配用了重型强力耐磨滚筒，煤机制造厂要对煤机装配滚筒后整机的动态稳定性、重心位置、摇臂及其齿轮轴承的强度、销轴连接强度及形式进行验算和校核，合理选择截割速度及重心位置，避免煤机出现上坡无力或俯采滑靴磨损、齿轨或销轴脱落现象。同时要加大滑靴的强度，防止开裂损坏。

19.合理选择摇臂与牵引部销轴连接强度与结构配合形式，做到既方便运输检修拆卸，又在运行中不出现自动退出现象。

20.执行采煤机国家现行有关规范、规程和标准，严格按质量检验评定标准验收。厂方要认真把好外协件和外购件的质量检验关，以确保整机质量的可靠性。

21.所有液压拉杆、机身连接螺栓、牵引固定箱和行走箱的连接均采用液压螺母紧固。

22.泵站油箱的加油口要有防水措施，避免发生水进入油箱造成油液乳化的现象。

23.在过斜车、仰、俯采条件下、机头尾处厂方要校核采煤机摇臂老塘侧与运输机槽帮的安全间隙，不得出现摇臂壳体与运输槽帮干涉。

24.滚筒技术要求：

（1）滚筒直径：2.24m，有效截深：800mm，转速30±2r.p.m。数量：1付。带端盘截齿的重型强力耐磨型，重量不低于6吨/只。

（2）滚筒的摇臂应有良好的配合，其尺寸精度要达到设计标准，齿靴和截齿要方便更换，滚筒端盘加端面截齿。

（3）滚筒要有良好的装煤效果，当采煤机的牵引速度2m/min时，俯采角度23°时，经一次装煤后，溜槽前浮煤高度不大于600mm。在叶片与端盘易磨损区域增加耐磨条1块布置。

（4）在正常割煤情况下，滚筒割煤量达到200万吨时，滚筒的叶片轮毂等应不变形、齿座不掉不裂 、焊缝不开焊；截齿万吨消耗量≤9把。并能满足截割f≤8的夹矸和过断层要求。

（5）滚筒配U170LRHF 3.5-25镐形截齿和U170K225R齿靴，用K225SPIH型齿座。尽量增加齿数，以减少截割振动，增加截割强度。端盘配置高强度掘进齿座，使用U135-25NB截齿。

（6）滚筒的内喷雾系统要经水压试验，确保不泄漏，具有良好的喷雾效果，各喷嘴的角度要设计合理，确保每个截齿得到良好的冷却，而且喷嘴的压力应能满足《煤矿安全规程》的要求。

（7）滚筒出厂时应带3套专用工具和3%的滚筒随机配件及有关图纸资料 。

26.智能化采煤机其他技术要求：
（1）具有数据监测功能：检测数据包括各电机电流、温度，牵引速度，瓦斯浓度、油箱油温、油位等；采煤机姿态信息包括：采高、卧底、工作面位置，机身倾角、仰俯角。

（2）采煤机具有采高检测功能，实时采集并显示采煤机的采高，同时带有编码器位置检测功能，采煤机电控系统应实时的检测采煤机在工作面的位置。

（3）远程控制功能：截割控制、牵引控制、摇臂升降控制等，为保证控制指令及时有效，控制延时时间不超过200ms。

（4）记忆切割功能：采煤机具有记忆截割功能，并实现采煤机牵引速度智能控制和采煤机滚筒高度智能控制，采煤机在记忆截割运行过程中，手动干预优先，手动对摇臂的干预可以选择记忆或不记忆模式。记忆截割功能应可以实现牵引速度与采高控制自适应调节，实现高精度自动记忆截割。通过试采煤，采煤机能快速记录运行轨迹及姿态参数，并在实际采煤中，可人为无限制的中断、修改与恢复。

（5）实现自动截割三角煤功能；相应参数可以根据现场要求进行修改、配置。

（6）采煤机电控系统终端为顺槽集控系统提供RS485接口，采用标准MODBUS 协议进行通讯（提供顺槽监控箱尺寸图给智能化厂家）。

（7）采煤机具有牵引和截割恒功率保护：当截割或牵引过载时采煤机牵引可自动降速，显示画面实时显示煤机速度和恒功率状态。

（8）电控系统具有系统及各电机设备保护：漏电闭锁、过载保护、超温保护、过欠压保护、低油位保护，瓦斯断电保护功能。

（9）如果采煤机与顺槽集控系统间出现通讯故障时，采煤机能够实现自动停机（退出自动模式）。采煤机发生异常情况后也能自我保护性停机及系统停机功能。

（10）采煤机上预留红外线发射器安装位置（设备到矿后现场确定），并提供12V电源接口。

四、售后服务要求

1.设备整机组装时，厂方应通知用户到厂学习并参与组装调试工作。

2.设备投标前，厂方应提供产品煤安证；设备验收时，厂方应提供采煤机出厂检验报告、电气设备防爆合格证等。验收合格后方可出厂。

3.设备出厂时厂方随机无偿提供设备总图、大部件装配图、机械、液压、电器图等系统图及其他应提供的图纸、易损件和配件供货图册及使用维护说明书、备件价格目录等一式5份/台（另供使用维护说明书10份/台培训用），随机要配8个新遥控器；应提供培训常见故障处理方法。图纸要与实物相符，并标注出主要大部件的尺寸及重量。在用设备的零部件作变更设计或修改参数时，要及时通知使用单位。
4.设备出厂时应随机无偿供给设备总价3%的备件（明细与用户协商后确定）、提供专用工具2套等（含手压泵1套/台，手压泵接头10个、拆卸行星头螺栓专用工具1套）。

5.设备到矿后，厂方应派专业人员到现场与用户共同验收，并无偿帮助用户培训操作维修人员。设备下井安装时，厂方派技术人员到矿指导服务，待设备在井下运行无运转问题后方可离矿。采煤机出厂时，在采煤机摇臂、中间箱处焊单字为100×60mm的设备编号，编号用钢板制作，设备租赁中心提供。

6.采煤机自使用之日起12个月或采完一个工作面内，发现设备质量问题由厂方负责修理，发生的材料和配件费用由厂方自负，发现重大质量问题，由厂方负责“召回”。

7.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安全事故（如电气失爆），由厂方赔偿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并追究法律责任。

8.厂方备品备件供应及售后服务不及时影响矿井生产，由厂方赔偿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9.为确保设备正常运转，中标厂家应在淮北物资分公司代储代销易损配备件。总量不少于总价20％，代储代销易损配备件进物资分公司总库，并随设备同时交货，每季度结算一次，备件明细双方协商确定。

10.厂方应在设备交货期一个月内始终在设备租赁中心库代储左右摇臂、摇架、变频器、左右行走箱、牵引变压器、截割电机、牵引电机、泵电机各一件，代储时间18个月，代储期间矿方使用的部件应当月结算，剩余备件在代储时间结束后设备租赁中心应列计划给予结算。

11.设备交货期每推迟一天，罚设备总价的千分之三。

五、交货期：2020年7月25日前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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